





永财购诉决[2023]17号

[bookmark: _GoBack]
投诉处理结果公告

一、项目编号：吉购2023F000919000
二、项目名称：永丰县垃圾分类配套设施（分类亭等）采购项目
三、相关当事人
投诉人：上饶市骁航贸易有限公司
地址：上饶市信州区滨江西路66号1、2、3、5幢3#3026 
被投诉人1：永丰县城市管理局
地址：永丰县恩江镇跃进路13号
被投诉人2：江西宏大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地址：永丰县恩江镇水陂头新小区A栋7号1楼
四、基本情况
投诉人2023年9月17日对本项目向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，代理机构于9月25日对质疑进行了答复。10月16日本机关收到投诉人邮寄的投诉函。经依法审查，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。
五、投诉事项及被投诉人答复
投诉事项称1：招标文件第62页商务分企业实力内容，即：投标人具有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企业诚信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社会责任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ISO9001: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ISO14001:2015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，(认证范围包括垃圾桶、垃圾收集亭、垃圾箱)，每项2分，最高 10分。评审依据:提供证书原件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，未提供或提供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。
投诉人认为上述评审内容存在有变相设置供应商成立年限、排斥其它潜在供应商的行为，存在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。
被投拆人答复：投诉不成立。企业的管理及运营离不开体系的规范管理，体系认证证书是国家通用的质量认证，与产品质量相关。有关体系标准适用于各行各业，体系认证也是各企业所在行业约定的一些行业规范。质疑的几个体系认证涉及到企业的质量管理，生产环境、排污、节能环保，员工健康安全，企业的诚信、社会责任。通过体系认证的企业管理能效高，确保能够生产优质产品，对本项目的产品质量和服务履约有保障，符合本项目的采购目标和实际要求。而且该条款是评分项择优选择供应商，不是资格条件或者符合性门坎，也没有行业、企业大小等倾向性因素。因此，不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。
六、处理依据及结果
投诉人所称的投诉事项1：经查阅招标文件并依据专家协助答复意见。企业的生产运营离不开规范的管理体系，招标文件评分办法中所列出的体系认证，事关企业的质量管理、生产环境、节能环保、职工健康和社会责任等各个方面，与项目的产品质量和服务履约相关，符合项目的采购标的和采购需求要求，不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情形。依据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第五十五条第二款 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，包括投标报价、技术或者服务水平、履约能力、售后服务等。投诉不成立。
上述事实依据有招标文件、专家协助答复意见及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。法律依据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4号）《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。
综上所述，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一不成立。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4号）第二十九条：“投诉处理过程中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：……（二）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事项不成立……”的规定，对投诉人的投诉请求不予支持，驳回投诉。
七、权利告知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永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永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

永丰县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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